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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清盤呈請

茲提述滿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有關清盤呈請的公告

（「該公告」）。 本公司希望在本公告中提供有關呈請的更多資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

清盤呈請的基礎

呈請人持有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二日發行的本金額為3,000,000港元的2%債券和本公司於二

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發行的本金額為3,005,530港元的2.5%債券的持有人（以下簡稱「本債券」）。

此後，本公司與呈請人就本債券的還款訂立了兩項還款協議。 呈請人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十

一日，公司欠他的未償債務為2,890,247.13港元。於本公告日期，本債券的未償債務約為2,940,000

港元。

清盤呈請的影響



本公司已就清盤呈請咨詢其香港法律顧問並獲悉呈請的影響如該公告所述，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

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182條的規定，除非及直至其被撤銷或取得認可令，否則是對本公司

財產的任何處置，包括清盤開始後正在行動中事宜，以及任何股份轉讓或公司成員地位的變更均屬

無效，惟法院另有頒令者則另作別論。在這方面，本公司正在尋求法律意見並打算盡快就其股份轉

讓申請認可令。

本公司一直積極尋求集資方法，並已就償付考慮不同的融資方案。本公司正與呈請人協商希望將呈

請費用降至最低來達成和解。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總資產及總負債額分別為人民幣582,768,000元及人民幣

1,102,430,000元，淨負債為人民幣519,662,000元，因此本公司沒有足夠的資產來償還其總債務。有

鑑於此，公司已聘請專業人士為公司的總債務準備財務重組計劃的文件。為促進財務重組，本公司

將向百慕達最高法院（「百慕達法院」）提交清盤呈請，並以輕觸的方式申請任命本公司的臨時清

算人，僅用於重組目的。在向百慕達法院提交重組文件後，公司打算向高等法院申請延期呈請直到

百慕達法院聆訊並任命聯合臨時清算人結束為止。本公司將努力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儘快獲取申請

書並處理呈請。在適當的時候將作進一步的公告。

由於清盤呈請，存入中央結算系統的本公司股份可能會暫停股份轉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

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滿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健雄

主席及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吳健雄先生，林清雄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潤璋先生及林宇剛先
生。


